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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审计厅关于红河州历史文化文物保护资

金资产专项审计调查结果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有关规定，云南省审计厅于2022

年9月至10月，对红河州人民政府2019年至2021年历史文化文物保护资金

资产管理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调查。

一、基本情况

2019 年至 2021 年，各级财政共投入红河州历史文化文物保护资金 22

535.37 万元，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红河州历史文化文物保护资金结

转结余 5274.39 万元。

审计调查结果表明，红河州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和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工作，认真落实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政策，认真履行文物和文化

遗产保护责任。但本次专项审计调查也发现，红河州及蒙自市、建水县政

府及有关单位仍然存在历史文化文物保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违规使用专

项资金发放福利、拖欠中小企业账款、文物资产保护工作不到位等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资金投入和拨付方面发现的问题

1.蒙自市财政局滞留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146.40 万元。

（二）资金管理和使用方面发现的问题

2.红河州博物馆违规为职工购置服装，涉及资金 15.37 万元。

3.挤占挪用资金 2412.41 万元。

（1）红河州文物管理所挪用事业性收入 19.15 万元；

（2）红河州文物管理所挪用专项资金 7.03 万元；

（3）蒙自市文化和旅游局挪用专项资金 3.40 万元；



— 3 —

（4）建水县文化和旅游局挪用专项资金 18.82 万元；

（5）建水古城旅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水旅投公司）挤占基

本建设投资资金 2364 万元，并拖欠该项目账款。

（三）项目管理及绩效目标完成方面发现的问题

4.拖欠中小企业等账款 321.78 万元。

（1）蒙自市文化和旅游局拖欠账款 180.74 万元；

（2）建水县文化和旅游局拖欠账款 141.03 万元。

5.蒙自市原新安所镇人民政府违规申报文物修缮工程，造成预付工程

款 75.38 万元长期闲置在施工单位。

（四）资产资源管理和使用方面发现的问题

6.蒙自市人民政府文物保护工作不到位，3 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建筑物存在损毁危险。

7.违规出租或委托经营文物保护单位。

（1）蒙自市文化和旅游局及其下属单位未经报批，将文物保护单位

出租作为商业经营使用。

（2）建水县人民政府未经报批，将文物保护单位委托给房地产公司

经营管理。

（五）其他方面发现的问题

8.建水县文化和旅游局未确认固定资产 121.58 万元。

9.建水古城旅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水古投公司）未按规定重

新组建评标委员会。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省审计厅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出具了

专项审计调查报告，并下达了审计决定书。针对蒙自市财政局滞留专项资

金 146.40 万元的问题，要求及时足额拨付滞留资金，并按合同约定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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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欠的工程款；针对州文物管理所挪用事业性收入 19.15 万元和专项资金

7.03 万元的问题，要求归还原资金渠道，并调整有关会计账目；针对蒙

自市文化和旅游局挪用专项资金 3.40 万元的问题，要求追回违规使用的

资金，调整有关会计账目；针对建水县文化和旅游局挪用专项资金 18.82

万元的问题，审计期间被挪用的专项资金已收回 14.97 万元，要求剩余

3.85 万元归还原资金渠道，并调整有关会计账目；针对建水旅投公司挤

占基本建设投资资金 2364 万元，并拖欠该项目账款的问题，要求追回被

挤占的专项资金，并按合同约定支付款项；针对蒙自市文化和旅游局、建

水县文化和旅游局分别拖欠中小企业账款 180.74 万元、141.03 万元的问

题，要求严格按合同约定及时足额支付账款；针对蒙自市原新安所镇人民

政府违规申报文物修缮工程，造成预付工程款长期闲置的问题，要求采取

有效措施推进项目实施，切实发挥资金使用效益；针对蒙自市人民政府文

物保护工作不到位，3 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筑物存在损毁危险的问

题，要求积极争取资金，尽快实施修缮保护工作；针对蒙自市文化和旅游

局及其下属单位未经报批，将文物保护单位出租作为商业经营使用、建水

县人民政府将文物保护单位委托给房地产公司经营管理的问题，要求严格

执行文物保护有关法规，规范使用文物保护单位资产；针对建水县文化和

旅游局未确认固定资产 121.58 万元的问题，审计期间，已确认上述固定

资产 121.58 万元，并将其纳入固定资产管理系统；针对红河州博物馆违

规为职工购置服装和建水古投公司未按规定重新组建评标委员会的问题，

已依法移送相关部门进行处理。

针对审计调查发现的问题，省审计厅建议：一是提升依法行政能力；

二是严格财务管理。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红河州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本次审计调查发现问题的整改工作，州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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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分别作出批示，州文化和旅游局牵头，州财政局等部

门配合，全力督促整改。涉及问题的相关县（市）及单位建立了“一个问

题一个专班”工作机制，认真进行整改。根据红河州人民政府提供的整改

资料反映，截至 2023 年 5 月 19 日，已完成整改的问题如下：针对州文物

管理所挪用事业性收入 19.15 万元和专项资金 7.03 万元的问题，已归还

原资金渠道 26.18 万元，并调整了有关会计账目；针对蒙自市文化和旅游

局挪用专项资金 3.40 万元的问题，已追回违规使用的资金，调整了有关

会计账目；针对建水县文化和旅游局挪用专项资金 18.82 万元，要求将剩

余的 3.85 万元归还原资金渠道的问题，已将 3.85 万元上缴县财政，并调

整了有关会计账目；针对建水旅投公司挤占 2364 万元资金的问题，已追

回被挤占的 2364 万元资金，并按合同约定支付了“项目一期”合同款

1520.99 万元；针对蒙自市文化和旅游局及其下属单位未经报批，将文物

保护单位出租作为商业经营使用问题，已报云南省文物局批复同意。正在

整改的问题如下：针对蒙自市财政局滞留 146.40 万元资金的问题，正在

积极筹措资金，计划 2023 年 6月 30 日前完成整改；针对蒙自市文化和旅

游局拖欠中小企业账款 180.74 万元的问题，已支付 106.83 万元，剩余

73.91 万元正在筹措；针对建水县文化和旅游局拖欠账款 141.03 万元的

问题，将在工程和项目终验合格后支付；针对新安所镇人民政府违规申报

文物修缮工程，造成预付工程款长期闲置的问题，正在组织住户搬迁，推

进修缮项目实施，计划 2023 年 10 月 30 日前完成整改；针对蒙自市人民

政府文物保护工作不到位，3 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筑物存在损毁危

险的问题，正在积极筹措资金，尽快实施修缮保护工作；针对建水县人民

政府未经报批，将文物保护单位委托给房地产公司经营管理的问题，正编

制方案按程序报省文物局审批，计划 2023 年 12 月底完成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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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本级历史文化文物保护资金资产专项审

计调查结果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云南省审计厅于 2022

年 9 月至 10 月，对云南省本级 2019 年至 2021 年文物保护和建设、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博物馆免费开放等政策落实、资金拨付及使用、项目实

施及完成、文物资产管理等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调查，并延伸调查了云南

省博物馆等 4个单位。

一、基本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全省共有不可移动文物点 13 341 个，共有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国家级 127 个、省级 547 个，2019 年至 2021

年，中央和省级财政共投入历史文化文物保护资金 89 902.45 万元。

审计调查结果表明，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以下简称省文旅厅）稳步

推进历史文化文物保护工作，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项目管理，持续推进博

物馆集群和博物馆群落建设，历史文化文物保护现状得到一定改善。但本

次专项审计调查也发现，省文旅厅及其下属单位仍然存在贯彻落实历史文

化文物保护政策不到位、专项资金使用不合规、项目管理和资产资源管理

不规范等问题。

二、审计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省文旅厅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尚

未启动。

（二）省文旅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不规范。

（三）省文旅厅保护和监管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

文物的责任落实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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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省文旅厅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数据库系统建设工作开展滞

后。

（五）省文化文物专项资金 1183.38 万元分配未与绩效评价结果挂钩。

（六）云南省博物馆、省文旅厅应缴未缴结余结转资金 170.24 万元。

（七）违规报销差旅费 0.43 万元。

（八）云南省博物馆扩大支出范围将事业性收入用于弥补基本支出和

公用经费 421.65 万元。

（九）省文旅厅扩大开支范围列支历史文化文物保护专项经费 14.63

万元。

（十）省文旅厅超标准列支培训费 3.82 万元。

（十一）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未按项目进度及时清理项目款

9484.02 万元，并确认收入。

（十二）省文旅厅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绩效管理、监控和督促整改

工作开展不到位。

（十三）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数

据库管理系统建设”项目推进缓慢。

（十四）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未及时对 11个项目开展出土文物、

各类标本等整理工作。

（十五）云南省博物馆应缴未缴国有资产使用收益 109.87 万元。

（十六）云南省博物馆文物藏品财务账与实物账不符 91 859 件。

（十七）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未在财务账和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

信息系统登记文物资产 2456 件/套。

（十八）云南省博物馆未按规定登记文物藏品。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省审计厅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时出具



— 8 —

了专项审计调查报告，并下达了审计决定书。针对审计调查发现的问题，

要求省文旅厅应加快启动抢救性记录工作；加快制定出台相关工作规范、

管理制度及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要求今后应及时开展绩效评价工作，将绩

效评价结果与资金分配挂钩；针对应缴未缴结余结转资金的问题，作收缴

省级财政处理；针对违规报销差旅费的问题，要求追回并归还资金原渠道；

针对扩大支出范围和超标准列支培训费的问题，要求进一步规范事业性收

入管理，严格按照预算规定的支出用途使用资金、严格执行培训费管理相

关规定；针对未按项目进度及时清理项目款 9484.02 万元并确认收入的问

题，要求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及时清理并按规定确认收入；要求加强专

项转移支付预算绩效管理，强化绩效监控；要求督促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中心加快项目进展；要求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及时做好整理工作；

针对应缴未缴国有资产使用收益 109.87 万元的问题，审计厅作收缴省级

财政处理；针对账实不符、未按规定登记文物藏品的问题，要求进行清查

盘点，按规定登记文物藏品；针对未在单位资产管理信息系统登记文物资

产的问题，要求按规定登记文物资产。

针对专项审计调查发现的问题，省审计厅建议：一是进一步厘清责任，

推动历史文化文物保护工作高质量发展；二是进一步提高认识，严格遵守

各项廉洁财经纪律；三是进一步加强管理，保障财政资金规范高效安全运

行。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针对本次专项审计调查发现的问题，省文旅厅高度重视，积极进行整

改，根据提供的整改资料，截至 2023 年 5月 29 日，整改情况如下：省财

政厅已安排 1500 万元用于 100 名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开展记录保护，

已完成整改；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不规范、保护和监管尚未核

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的责任落实不到位、全省非物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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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遗产资源数据库系统建设工作开展滞后的问题，已出台《云南省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试行）》《云南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拟出台《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档案建设规范》等 4 个规范意见，正在整改；针对

1183.38 万元文物专项资金分配未与绩效评价结果挂钩的问题，省文旅厅

已对 2019 年至 2020 年分配使用情况进行督办整改，自 2023 年起，开展

绩效评价并将绩效评价结果与下一年度各州（市）项目申报、资金安排挂

钩，已完成整改；针对应缴未缴结余结转资金 170.24 万元的问题，已全

额上缴省级财政，已完成整改；针对违规报销差旅费 0.43 万元的问题，

已收回违规报销的差旅费 0.43 万元并上缴省级财政，已完成整改；针对

扩大支出范围 421.65 万元、14.63 万元和超标准列支培训费 3.82 万元的

问题，已进一步规范了事业性收入管理，严格按照预算规定和培训费管理

相关规定使用资金，已完成整改；针对未按项目进度及时清理项目款

9484.02 万元并确认收入的问题，已对 13 个已完成的项目款 1438.82 万

元确认收入，19 个正在进行资料整理或实施的项目，涉及款项 8045.20

万元，正在整改；针对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绩效管理、监控和督促整改

工作开展不到位的问题，已要求各州（市）文旅局制定整改方案，在 2023

年以内完成整改，正在整改；针对“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数据库管理系

统建设”项目推进缓慢的问题，已完成了该项目验收，已完成整改；针对

未及时对 11 个项目开展出土文物、各类标本等整理工作的问题，已制定

工作计划分 3个年度完成整改，正在整改；针对应缴未缴国有资产使用收

益 109.87 万元的问题，已全额上缴省级财政；针对账实不符 91 859 件、

未按规定登记文物藏品的问题，正在清库盘点，正在整改；针对文物资产

2456 件/套未登记的问题，已按规定登记，已完成整改。



— 10 —

云南省审计厅关于昆明医科大学呈贡校区扩建

项目竣工决算审计结果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云南省审计厅于 2022

年 9 月至 11 月，对昆明医科大学负责建设的昆明医科大学呈贡校区扩建

项目竣工决算情况进行了审计。

一、基本情况

昆明医科大学呈贡校区位于昆明市呈贡区雨花片区，批复及备案概算

总投资 112 491.27 万元，建设内容包括教学楼、医药楼、图书馆、行政

用房、学生食堂、学生宿舍、体育用房及设施、相关附属用房等。

审计结果表明，昆明医科大学在建设过程中基本能够履行国家基本建

设程序，执行法人制、合同制、监理制等工程管理制度，按照会计制度要

求建账核算，但本次审计也发现还存在多计工程价款、多计建设成本、工

程项目管理不规范等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竣工财务决算报表编制方面发现的问题

1.竣工财务决算报表编制严重滞后。

2.部分竣工财务决算报表编制资料缺失，涉及金额 329.04 万元。

（二）竣工决算方面发现的问题

3.工程价款结算不实，多计投资 112.63 万元。

4.多计待摊投资 18.43 万元。

5.多计项目建设成本 130.30 万元。

（三）建设管理方面发现的问题

6.未经审批擅自提高建设标准、扩大建设规模，增加投资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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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587.27 万元。

7.主要材料、设备进场报验资料不齐全，无品牌变更资料。

8.未按合同约定结算方式办理结算。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省审计厅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时出

具了审计报告及审计决定。针对竣工财务决算报表编制严重滞后问题，要

求加强项目管理，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相关规定；针对部分竣工财务决算报

表编制资料缺失问题，要求加强建设项目过程中的资料收集、整理、汇总、

归档；针对工程价款结算不实问题，要求据实调整工程结算价款、相关会

计账目及竣工财务决算报表；针对多计待摊投资问题，要求核减多计待摊

投资 18.43 万元，并调整竣工财务决算报表和相关账目；针对多计项目建

设成本问题，要求调整竣工财务决算报表；针对未经审批擅自提高建设标

准、扩大建设规模问题，要求今后严格按照批准的初步设计及其概算进行

建设，杜绝此类问题发生；针对主要材料、设备进场报验资料不齐全，无

品牌变更资料问题，要求完善相关手续，加强建设项目过程中的资料收集、

整理、汇总、归档；针对未按合同约定结算方式办理结算问题，要求今后

严格执行合同约定和工程价款结算的制度规定。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省审计厅建议：一是加强建设工程资料管理；

二是加强内控管理；三是及时整改审计发现的问题和完善竣工决算收尾工

作。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针对本次审计发现的问题，昆明医科大学进行了认真整改。根据昆明

医科大学提供的整改资料，截至 2023 年 4月 13 日，审计发现的 8个问题

已完成整改，整改情况如下：针对竣工财务决算报表编制严重滞后问题，

学校今后将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相关规定；针对部分竣工财务决算报表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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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缺失问题，学校补充了电缆材料的发货单、监理验收等相关资料，并

发函至有关公司梳理相关情况，完成档案归档工作；针对工程价款结算不

实问题，学校已调整工程结算价款、会计账务及竣工财务决算报表；针对

多计待摊投资问题，学校已调减多计待摊投资 18.43 万元，调整会计账务

及竣工财务决算报表；针对多计项目建设成本问题，学校已调整竣工财务

决算报表；针对未经审批擅自提高建设标准、扩大建设规模问题，学校召

开了审计整改专题会议学习相关法规并制定了整改方案，杜绝此类问题发

生；针对主要材料、设备进场报验资料不齐全，无品牌变更资料问题，学

校已对相关材料设备完成了现场勘验工作，补充了体育馆及游泳馆等项目

建筑安装及水处理设备材料的进场报验资料，完成档案归档工作；针对未

按合同约定结算方式办理结算问题，学校今后将严格执行合同约定和工程

价款结算的制度规定，按合同约定结算方式办理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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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审计厅关于普洱市 2019 年至 2021 年历

史文化文物保护资金资产审计调查结果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云南省审计厅于 2022

年 9 月至 10 月，对普洱市 2019 年至 2021 年历史文化文物保护资金资产

进行了专项审计调查。

一、基本情况

2019 年至 2021 年，各级财政共计投入普洱市历史文化文物保护资金

10 786.91 万元。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普洱市共有文物保护单位 217

个，省级核定公布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25个，备案博物馆 9家，国有馆藏

品 26 412 套/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619 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传承人 989 人。

审计调查结果表明，普洱市制定出台了文化文物保护地方配套政策文

件，推动文化文物保护政策落实；免费开放了博物馆；专项资金拨付、管

理使用基本规范。但本次审计调查也发现，普洱市及澜沧县、墨江县还存

在项目推进缓慢、拖欠工程款、不可移动文物未纳入资产管理等问题，需

要进一步纠正。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资金投入和拨付方面发现的问题

1.景谷县挪用文物修缮资金 100 万元，导致省级文物修缮项目长期未

能启动。

（二）资金管理和使用方面发现的问题

2.糯岗村传统村落保护展示利用项目未实施，项目资金 125.62 万元

结转超过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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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管理及绩效目标完成方面发现的问题

3.2 个项目未经招投标直接确定施工单位，1 个项目被拆分为多个标

段规避公开招标，涉及合同金额 2220.46 万元。

4.拖欠文化文物修缮等项目工程款 472.55 万元。

5.项目用房未落实，陈列布展项目推进缓慢。

（四）资产资源管理和使用方面发现的问题

6.文物资产管理不规范。

7.超期出借收藏文物。

8.违规迁移不可移动文物。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省审计厅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时出

具了审计调查报告。针对景谷县挪用文物修缮资金 100 万元，导致省级文

物修缮项目长期未能启动的问题，要求县财政局下达资金，县文化和旅游

局尽快启动项目；针对糯岗村传统村落保护展示利用项目未实施，项目资

金 125.62 万元结转超过 2 年的问题，要求普洱市财政局及时收回资金；

针对 2个项目未招投标直接确定施工单位，1个项目被拆分为多个标段规

避公开招标，涉及合同金额 2220.46 万元的问题，省审计厅已依法移送有

关部门进行处理；针对拖欠文化文物修缮等项目工程款 472.55 万元的问

题，要求相关单位和部门将拖欠款项支付相关企业；针对宁洱县项目用房

未落实，陈列布展项目推进缓慢的问题，要求县人民政府采取措施加快项

目实施进度；针对文物资产管理不规范的问题，要求普洱市博物馆等相关

单位和部门按规定将文物资产纳入管理；针对墨江县超期出借收藏文物问

题，要求完善相关手续，待县博物馆建成具备馆藏条件后，及时收回出借

文物；针对墨江县违规迁移不可移动文物问题，要求严格执行不可移动文

物的管理规定，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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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审计调查发现的问题，省审计厅建议：一是切实履行文化文物保

护主体责任，统筹谋划文化文物保护工作；二是加强对文物保护工程建设

项目的监管，严格执行招投标规定；三是加强文物资金资产管理，确保文

物资源资产真实完整反映。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针对本次审计调查发现的问题，普洱市人民政府进行了认真整改。根

据普洱市人民政府提供的整改资料，截至 2023 年 4 月 3日整改情况如下：

针对挪用文物修缮资金 100 万元，导致省级文物修缮项目长期未能启动的

问题，景谷县财政局已将资金下达到景谷县文化和旅游局，项目正在推进,

正在整改；针对糯岗村传统村落保护展示利用项目未实施，项目资金

125.62 万元结转超过 2 年的问题，由于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暂时不

能处理跨年度指标，普洱市财政局正与省财政厅对接,计划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正在整改；针对拖欠文化文物修缮等项目工程款 472.55 万

元的问题，3 个县、市已完成整改，其中：澜沧县、景谷县文化和旅游局，

普洱市博物馆已分别支付 149.84 万元、5.5 万元和 9.32 万元，思茅区正

在整改，已支付 10万元，未支付的 297.89 万元将分年度分批次支付；针

对项目用房未落实，陈列布展项目推进缓慢的问题，项目已于 2023 年 3

月 5 日开工，计划 6 月中旬全面完成，正在整改；针对文物资产管理不规

范的问题，相关单位已将资产纳入管理，已完成整改；针对超期出借收藏

文物的问题，墨江县文化和旅游局与普洱市博物馆签订了《文物委托保管

协议》并完善了相关手续，待县博物馆建成具备馆藏条件后，及时收回出

借文物，正在整改；针对违规迁移不可移动文物的问题，墨江县文化和旅

游局已报墨江县人民政府同意，已将文物点“平掌石像”“丫口村后老君

庙”撤销，已完成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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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昭通市审计查出问题整改跟踪专项审

计调查结果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云南省审计厅于 2022

年 5 月至 6 月，对昭通市人民政府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

调查，并延伸审计了昭阳、镇雄等 2 个县（区），对有关事项进行了必要

的延伸和追溯。

一、基本情况

2021年省审计厅对昭通市共出具了17份审计报告，指出问题203项，

已全部到达整改时限。截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已完成整改 119 项，正在

整改 84项。

专项审计调查结果表明，昭通市人民政府重视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工

作，主要领导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积极组织研究和统筹安排审计整

改工作，研究制定整改方案，积极组织开展专项督查督办。但本次专项审

计调查也发现，整改工作还存在“上热下冷”、责任履行不到位、整改不

实、敷衍塞责等问题需要纠正。

二、审计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昭通市 2021 年开展的整改督查工作不完整、不到位。

（二）昭通市问题清单和整改台账管理不规范、内容不完整。

（三）昭通市财政局等部门和县区人民政府履行整改主体责任不到位。

（四）昭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主管部门监督管理责任落实不

到位。

（五）昭通市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欠费等 5 项问题存在边改边犯、

屡审屡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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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昭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昭通市财政局在整改工作中敷衍塞

责。

（七）昭通市财政局、镇雄县财政局存在形式整改。

（八）4项已反馈为完成整改的问题整改不实。

（九）昭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单位工作推进不力，6 项问题整改

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十）昭通市教育体育局整改问题中，未经批准擅自调整项目，产生

新的违规。

（十一）彝良县松林水库管理局等单位整改工作进度缓慢，3项问题

未按整改工作方案明确的时限完成整改。

（十二）昭通市审计查出问题整改结果运用不到位。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省审计厅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时出

具了专项审计调查报告，针对审计调查发现的问题，要求昭通市人民政府

切实将督查工作做实做细、加强问题清单和整改台账管理、督促责任单位

切实履行整改责任、压实各方责任加快整改工作进度、督促各级各部门将

问题切实整改到位并如实反馈整改结果、将有关经济责任审计和自然资源

资产离任审计的审计结果及整改情况纳入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以及领导

班子成员述职述廉内容等。针对昭通市教育体育局整改问题中，未经批准

擅自调整项目，产生新的违规的问题，省审计厅已依法移送有关部门进一

步处理。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省审计厅建议：一是切实履行审计整改主体责

任；二是切实强化主管部门监管责任；三是切实加强整改工作的统筹协调。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针对本次审计调查发现的问题，昭通市人民政府进行了认真的整改。



— 18 —

根据昭通市人民政府提供的整改资料，截至 2023 年 5 月 22 日，整改情况

如下：

针对整改督查工作不到位问题，约谈了审计整改工作推动缓慢的县区、

部门的主要领导，并进行了 2 次专项督查，已完成整改。

针对问题清单和整改台账管理不规范问题，出台了《昭通市审计整改

工作实施细则（试行）》，统一规范了全市整改台账格式，各县区对问题清

单和整改台账进行了及时更新，已完成整改。

针对履行整改主体责任不到位涉及的 3 个问题，已完成整改。其中：

昭通市本级财政存量资金及往来款项管理情况专项审计发现的所有问题

均已完成整改；威信县人民政府结合整改实际重新量化具体任务；镇雄县

人民政府已将 3 个地块认定为耕地。

针对主管部门监督管理责任落实不到位涉及的 4 个问题，已完成整改。

其中：市财政局督促各县市区政府制定清欠方案，市人社局组织了实地督

查，并约谈了县市区人社局主要领导；市林草局、市住建局修改完善了问

题整改方案，细化了整改措施，明确了整改时限；市医保局统一了定点医

药机构违规费用追回、处理处罚计算口径。

针对屡审屡犯涉及的 5个问题，1个问题已完成整改：已将 31333.66

万元非税收入清缴入库；4个问题正在整改：针对欠缴养老保险费问题，

市人社局进行了督促检查，各县市区报送了清欠计划，预计 2025 年底完

成清欠工作；针对医保欠费问题，有关单位印发了相关工作要求，对审计

发现的问题进行了规范；针对应收未收耕地占用税问题，镇雄县人民政府

已于 2022 年 7 月 20 日缴清 959.54 万元税款，昭阳区耕地占用税情况还

在进一步确认；针对应收未收土地出让金问题，昭阳区 1 家企业已缴纳、

5 家未缴纳；镇雄县人民政府已收缴土地出让金 10940 万元，72844.67

万元应收未收土地出让金正在催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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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敷衍塞责涉及的 3个问题，已完成整改。昭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废止了原来同文号印发的 2 份文件，并重新制定了整改方案；闲置地块

已交付有关公司；市财政局已对 2 笔到期存款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完成竞

争性存放。

针对形式整改存在的 2个问题，已完成整改。昭通市财政局 6个专户

已归口国库管理；镇雄县财政局安排专人负责 6个财政专户管理核算。

针对整改不实涉及的 4个问题，已完成整改。经与省林草部门对接，

已将耕地从森林资源管理图中剔除；市财政局积极联系相关企业、人员已

对国库代管资金专户进行清退；市土地开发整理中心 3 个专户账户余额已

全部上缴市财政专户并销户，已收回耕地开垦费余额；相关单位对取料场

按要求进行了清理。

针对整改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涉及的 6 个问题,4 个问题已完成整改：

昭通市已出台《昭通市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十四五”规划》《昭通

市城镇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十四五”规划》；全市 118 个乡镇

已建立垃圾处理收费制度；盐津县 341 个化解过剩产能企业人员已通过申

报补缴等方式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完成 850 户畜禽散养户砖砌化粪池

8420 立方米建设；2个问题正在整改：昭阳区人民政府已拨付棚改项目资

金 2412.44 万元，欠拨 83 787.56 万元；针对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8627.41

公顷问题，通过报批调整或复垦等方式完成整改 4997.04 公顷，未整改

3630.37 公顷。

针对整改工作进度缓慢涉及的3个问题，1个问题已完成整改：121.56

万元从工程审计风险金中代付，23万元已向施工单位支付；2 个问题正在

整改：84.43 公顷已办理完善相关手续，97.82 公顷正在办理相关用地手

续，多征未用的 49.37 公顷依然按照耕地管理；对建设用地征收及拆迁补

偿尚未兑付 2969.47 万元问题，鲁甸县人民政府已筹措资金 1600 万元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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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了建设用地征收及拆迁补偿款，巧家、彝良、永善 3 个县人民政府未兑

付 1369.47 万元。

昭通市人民政府已将经济责任审计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审计

结果及整改情况纳入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以及领导班子成员述职述廉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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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九大高原湖泊保护治理情况审计结果

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云南省审计厅于 2022

年 9 月至 11 月，对滇池、阳宗海、洱海、抚仙湖、星云湖、杞麓湖、泸

沽湖、程海、异龙湖 9 个湖泊所在的昆明、大理、玉溪、丽江、红河 5

个州（市）政府 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6 月高原湖泊保护治理情况进行了

审计。

一、基本情况

2022 年九大高原湖泊完成“两线”（湖滨生态红线、湖泊生态黄线）

划定，加强“三区”（生态保护核心区、生态保护缓冲区、绿色发展区）

管控；2021 年泸沽湖、抚仙湖水质保持Ⅰ类，洱海水质由Ⅲ类好转为Ⅱ

类，滇池草海、外海以及星云湖均实现脱劣，水质类别分别达Ⅲ类、Ⅴ类

以及Ⅴ类。

审计结果表明，九大高原湖泊所在的 5 个州（市）政府按照“源头治

理、精准治理、系统治理、依法治理”要求，以减少入湖污染负荷为突破

口，抓湖泊保护治理工作，在“治污水”“治垃圾”“治农业面源污染”“改

善湖泊水生态”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审计也发现，5 个州（市）在

空间管控、规划制定、资金管理、任务推进和监督管理方面仍存在问题需

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滇池、阳宗海的湖泊“三区”空间管控范围在部门间未全面衔

接。

（二）阳宗海、异龙湖、泸沽湖、程海的湖泊“三区”管控措施未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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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落地见效。

（三）星云湖、杞麓湖、程海不同规划（方案）的部分相同指标“十

四五”期末目标值不一致。

（四）抚仙湖、泸沽湖、程海规划空间保护治理范围和项目存在差异。

（五）滇池、洱海、抚仙湖、杞麓湖、程海、泸沽湖挪用出借滞拨资

金影响保护治理项目实施。

（六）阳宗海、星云湖部分资金闲置支出率低，泸沽湖绩效目标调整

未报批。

（七）滇池、洱海、异龙湖、程海、杞麓湖部分已建成污水及污泥处

理项目未充分发挥效益。

（八）滇池、杞麓湖、星云湖禁养区畜禽养殖未完全退出。

（九）洱海、杞麓湖、星云湖、程海部分垃圾处理运行管理维护不到

位。

（十）洱海、星云湖部分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效益情况不佳，滇池、洱

海、异龙湖部分流域土地保护不力。

（十一）滇池、抚仙湖、程海未建立保护治理管理长效制度。

（十二）滇池、洱海、抚仙湖、程海取水制度执行不严。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对上述问题，省审计厅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出具了审

计报告。针对滇池、阳宗海的湖泊“三区”空间管控范围在部门间未全面

衔接的问题，要求昆明市严格空间管控，强化空间衔接；针对阳宗海、异

龙湖、泸沽湖、程海的湖泊“三区”管控措施未全面落地见效的问题，要

求昆明市、红河州、丽江市按照湖泊“两线”“三区”管控指导意见，加

强湖泊“两线”“三区”范围内清单化管控；针对星云湖、杞麓湖、程海

不同规划（方案）的部分相同指标“十四五”期末目标值不一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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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玉溪市、丽江市对相关目标值进行研究并加以调整；针对抚仙湖、泸

沽湖、程海规划空间保护治理范围和项目存在差异的问题，要求玉溪市、

丽江市调整规划，确保“多规合一”；针对滇池、洱海、抚仙湖、杞麓湖、

程海、泸沽湖挪用出借滞拨资金影响保护治理项目实施的问题，要求昆明

市、大理州、玉溪市、丽江市归还资金原渠道，严格按照预算批复用途使

用资金；针对阳宗海、星云湖部分资金闲置支出率低，泸沽湖绩效目标调

整未报批的问题，要求昆明市、玉溪市加快资金支出进度，丽江市调整上

报绩效目标；针对滇池、洱海、异龙湖、程海、杞麓湖部分已建成污水及

污泥处理项目未充分发挥效益的问题，要求昆明市、大理州、红河州、丽

江市、玉溪市加强已建成项目的运营管护；针对滇池、杞麓湖、星云湖禁

养区畜禽养殖未完全退出的问题，要求昆明市、玉溪市加强流域内的畜禽

养殖场管理；针对洱海、杞麓湖、星云湖、程海部分垃圾处理运行管理维

护不到位的问题，要求大理州、玉溪市、丽江市加强对垃圾处理的运行管

护；针对洱海、星云湖部分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效益情况不佳的问题，要求

大理州、玉溪市完善治理项目措施；针对滇池、洱海、异龙湖部分流域土

地保护不力的问题，滇池、洱海涉及问题已移送有关部门处理，要求红河

州加强流域内森林资源保护；针对滇池、抚仙湖、程海未建立保护治理管

理长效制度的问题，要求昆明市、玉溪市、丽江市完善保护治理制度；针

对滇池、洱海、抚仙湖、程海取水制度执行不严的问题，要求昆明市、大

理州、玉溪市、丽江市严格取水制度的执行。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针对本次审计发现的问题，5个州（市）政府进行了认真整改。根据

提供的整改资料，截至 2023 年 5 月 15 日，整改情况如下：针对滇池、阳

宗海的湖泊“三区”空间管控范围在部门间未全面衔接的问题，除滇池流

域空间范围尚在征求相关部门意见正在整改外，其余已完成整改；针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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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海、异龙湖、泸沽湖、程海的湖泊“三区”管控措施未全面落地见效的

问题，已调整完善管控措施清单方案，已完成整改；针对星云湖、杞麓湖、

程海不同规划（方案）的部分相同指标“十四五”期末目标值不一致的问

题，规划目标值已调整一致，已完成整改；针对抚仙湖、泸沽湖、程海规

划空间保护治理范围和项目存在差异的问题，已调整规划的范围和项目，

已完成整改；针对滇池、洱海、抚仙湖、杞麓湖、程海、泸沽湖挪用出借

滞拨资金影响保护治理项目实施的问题，正积极筹措资金，强化资金拨付，

正在整改；针对阳宗海、星云湖部分资金闲置支出率低，泸沽湖绩效目标

调整未报批的问题，昆明市、玉溪市正加快资金支付进度，丽江市绩效目

标正上报审批，正在整改；针对滇池、洱海、异龙湖、程海、杞麓湖部分

已建成污水及污泥处理项目未充分发挥效益的问题，丽江市已建立制度强

化对程海污水处理站管理，已完成整改，其余问题正在整改中；针对滇池、

星云湖、杞麓湖禁养区畜禽养殖未完全退出的问题，昆明市、玉溪市已强

化畜禽管理，正推动畜禽养殖退出工作，正在整改；针对洱海、杞麓湖、

星云湖、程海部分垃圾处理运行管理维护不到位的问题，大理州已完成对

洱海垃圾处理废水监管工作，完成整改，其余问题正在整改；针对洱海、

星云湖部分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效益情况不佳的问题，正推进保护治理项目

实施，正在整改；针对异龙湖部分流域土地保护不力的问题，红河州异龙

湖正按照“一斑一策”推进天然林保护，正在整改；针对滇池、抚仙湖、

程海未建立保护治理管理长效制度的问题，丽江市已完善湿地保护目标责

任，已完成整改，滇池、抚仙湖正在整改；针对滇池、洱海、抚仙湖、程

海取水制度执行不严的问题，丽江市程海、玉溪市抚仙湖应收未收水资源

费的问题已完成整改，其余问题正在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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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审计厅关于G4216华坪至丽江高速公路

大理连接线(大理段)工程项目竣工决算审计结

果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云南省审计厅于 2022

年 9 月至 11 月，对云南大永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永公司）负

责承建的 G4216 华坪至丽江高速公路大理连接线(大理段)工程（以下简称

大永高速）进行了竣工决算审计。

一、基本情况

大永高速项目批复概算总投资 832 853.94 万元，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开工建设，2018 年 4月 28 日通车运营。

审计结果表明，大永高速项目审批手续基本完整，在建设过程中履行

了国家建设程序，基本执行了项目法人制、招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和合同

管理制等管理制度。但本次审计也发现，还存在竣工财务决算报表编制不

实、工程价款结算不实、招投标不规范等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竣工财务决算报表编制方面发现的问题

1.多计景观提升费用 2108.13 万元。

2.多计待摊投资 3244.74 万元。

3.少计应收款 28 856.49 万元。

（二）工程价款结算方面的问题

4.工程价款结算不实，多计投资 1438.83 万元。

（三）招标投标及合同管理方面发现的问题

5.2个施工项目和1个采购项目未招标，涉及结算金额3639.0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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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部分施工、监理合同未取得初步设计批复即进行招标。

7.大永指挥部监管不力，2 个标段施工单位违法转分包，涉及合同结

算金额 404 067.79 万元。

此类问题在以前年度省审计厅对省交通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资产

负债损益审计项目中已进行揭示和处理，涉及单位均已采取了相关措施落

实整改责任。

（四）征地拆迁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发现的问题

8.新增建设用地 337.73 亩未履行土地使用报批手续。

9.临时用地未及时复垦和返还 41.20 亩。

对于第 9项问题，审计期间相关单位已于 2022 年 11 月 15 日签订了

取弃土场移交协议，完成上述弃土场复垦工作及移交手续。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省审计厅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出具了审

计报告，下达了审计决定书。针对多计景观提升费用 2108.13 万元、多计

待摊投资 3244.74 万元问题，要求调减多计投资，并调整竣工财务决算报

表；针对少计应收款 28 856.49 万元问题，要求将应收账款计入相应会计

科目；针对工程价款结算不实，多计投资 1438.83 万元问题，要求据实调

整工程结算价款、相关会计账目和竣工财务决算报表；针对 2 个施工项目

和 1 个采购项目未招标，涉及结算金额 3639.09 万元问题，要求加强建设

项目招投标管理，严格执行招投标相关规定，依法依规组织实施；针对部

分施工、监理合同未取得初步设计批复即进行招标问题，要求加强规范建

设项目管理，认真履行相关建设程序，依法依规开展招投标工作；针对大

永指挥部监管不力，2个标段施工单位违法转分包，涉及合同结算金额 404

067.79 万元问题，要求加强对建设项目施工单位的监督管理，确保项目

合同执行规范有效；针对新增建设用地 337.73 亩未履行土地使用报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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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问题，要求尽快办理新增建设用地报批程序，完善用地手续。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省审计厅建议：一是加强项目管理；二是加强

建设成本核算；三是完善建设项目后续管理。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针对本次审计发现的问题，大永公司积极进行了整改。根据大永公司

提供的整改材料，截至 2023 年 3 月 1 日，整改情况如下：针对多计景观

提升费用 2108.13 万元，多计待摊投资 3244.74 万元、工程价款结算不实，

多计投资 1438.83 万元问题，大永公司已进行调账处理并调整竣工财务决

算报表，已完成整改；针对少计应收款28 856.49万元问题，已将28 856.49

万元计入相应会计科目，已完成整改；针对大永指挥部监管不力，2个标

段施工单位违法转分包，涉及合同结算金额 404 067.79 万元问题，涉及

单位已采取相关措施落实整改责任，已完成整改；针对 2 个施工项目和 1

个采购项目未招标和部分施工、监理合同未取得初步设计批复即进行招标

问题，大永公司修订了《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与非招标采购管理办法》，并

对招投标相关法规进行了培训学习，已完成整改；针对新增建设用地

337.73 亩未履行土地使用报批手续问题，正积极协调大理州人民政府办

理土地审批手续，正在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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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交通运输职业学院财务管理及往来款项情

况专项审计调查结果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云南省审计厅于 2022

年 4 月至 6 月，对云南交通运输职业学院（以下简称交运院）2019 年 1

月至 2021 年 12 月财务管理及往来款项管理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调查。

一、基本情况

交运院决算报表反映，2021 年年初结转结余 2414.45 万元，本年收

入 27 055.01 万元，本年支出 28 642.92 万元，年末结转结余 826.54 万

元。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学生规模 14 730 人，在编教职工 449 人，

编外人员 141 人。

审计调查结果表明，交运院通过拓宽筹资渠道多方筹集资金促进学校

建设。会计核算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会计制度规定,财务管理基本规范。但

本次审计调查也发现，交运院还存在违规收取食堂房租水电等费用、修缮

项目未经立项审批、固定资产核算管理不规范、往来款项长期未清理等问

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1.2459.15 万元资产划转后未及时变更产权登记。

2.固定资产账实不符。

3.17.83 万元办公家具未计入固定资产。

4.已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的工程项目 1899.70 万元未纳入固定资产

核算管理。

5.3 个改造修缮建设项目未履行报批手续。

6.跨学年预收学生学费 122.2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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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未收取 15 名高职扩招弹性学制学生学费 4.50 万元。

8.结转 2年以上存量资金 154.54 万元未上缴省财政。

9.土地处置补偿收益 55.16 万元未上缴省级国库。

10.政府收支分类科目核算错误。

11.多付的国有土地划拨补偿费 77.42 万元未收回。

12.云南交通技师学院培训中心未将无偿划拨的资产 443.15 万元计

入收入。

13.违规收取学生食堂房租、卫生、水电费共计 261.22 万元。

14.未设立学生食堂饭菜价格平抑基金。

15.已入库的 172 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未获资助。

16.往来款项 234.94 万元长期挂账未及时清理。

17.6 名在职教职工未经批准违规兼职或经商办企业。

18.获得国家教育资助的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相关信息资料缺失。

三、审计处理意见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省审计厅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出具了审

计报告，并下达了审计决定书。针对 2459.15 万元资产划转后未及时变更

产权登记问题，要求严格按照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及时办理产权变更登

记；针对固定资产账实不符问题，要求完善相关手续，确保财务会计报告

真实、准确；针对购买办公家具 17.83 万元、已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的工

程项目 1899.69 万元未纳入固定资产核算问题，要求规范核算，调整账务；

针对 3个改造修缮建设项目未履行报批手问题，要求今后严格执行工程建

设相关管理规定，规范建设程序；针对跨学年预收学生学费 122.24 万元

问题，要求规范学生学费收取工作；针对未收取 15名高职扩招弹性学制

学生学费 4.50 万元问题，要求及时催收；针对结转 2 年以上存量资金

154.54 万元未及时上缴省级财政问题，要求及时上缴；未上缴省级国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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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地处置补偿收益 55.16 万元，审计期间已上缴省级国库；针对政府收

支分类科目核算错误问题，要求调整会计账目，规范核算；针对多付的国

有土地划拨补偿费 77.42 万元未收回问题，要求及时与相关部门协商，尽

快收回；未将无偿划拨的资产 443.15 万元计入收入问题，审计期间已完

成整改；针对违规收取学生食堂房租、卫生、水电费共计 261.22 万元问

题，要求将违规收取的费用全部专项用于学生食堂饭菜价格平抑基金；针

对未设立学生食堂饭菜价格平抑基金问题，要求设立基金；针对已入库的

172 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未获资助问题，要求按规定补发；针对 234.94

万元往来款项长期挂账未及时清理问题，要求及时进行清理；针对 6 名在

职教职工未经批准违规兼职或经商办企业问题，省审计厅已依法移送有关

部门进行处理；针对获得国家教育资助的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相关信息资

料缺失问题，要求加强对学生信息资料完整性的审核，规范管理。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省审计厅建议：一是增强财纪法规意识和防范

风险意识；二是加强会计基础核算工作；三是加强往来款项管理，及时清

理债权债务。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针对本次发现的问题，交运院高度重视，积极进行整改，根据提供的

整改资料，截至 2022 年 11 月 25 日，审计提出的 18个问题，已完成整改

16个，整改情况如下：针对固定资产账实不符问题，已销账处理,账实相

符；针对购买办公家具 17.83 万元、已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的工程项目

1899.69 万元未纳入固定资产核算问题，已将购买的办公家具和竣工验收

并交付使用的工程项目纳入固定资产核算；针对 3 个改造修缮建设项目未

履行报批手续问题，今后将严格执行工程建设相关制度规定，规范建设程

序；针对跨学年预收学生学费 122.24 万元问题，今后严格按年度教学计

划安排，规范学生学费收取工作；针对未收取 15名高职扩招弹性学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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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学费问题，7 名学生已按规定缴纳学费共计 3 万元，8名学生已退学无

需缴纳学费；针对结转 2 年以上存量资金 154.54 万元和土地处置补偿收

益 55.16 万元未上缴省财政问题，已上缴省级财政；针对多付的国有土地

划拨补偿费 77.42 万元问题，已经收回；针对政府收支分类科目核算错误

问题，已调整会计账目，今后将规范核算；针对未将无偿划拨的资产

443.15 万元计入收入问题，已经计入收入；针对违规收取学生食堂房租、

卫生、水电费共计 261.22 万元问题，已将违规收取的资金全部转入学生

食堂饭菜价格平抑基金；针对未设立学生食堂饭菜价格平抑基金问题，制

定了《云南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平抑基金管理办法（暂行）》，设立了基金；

针对已入库的 172 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未获资助问题，89 名在校学生已

全部补发补助资金，83 名已毕业或休退学的学生无法补发；针对 6 名在

职教职工未经批准违规兼职或经商办企业问题，已全部完成工商注销或变

更手续；针对获得国家教育资助的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的相关信息资料缺

失问题，已补齐完善。正在整改的 2个问题：2459.15 万元资产划转后未

及时变更产权登记问题，正积极与相关部门对接，办理相关过户手续；

234.94 万元往来款项未及时清理问题，预计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清

理。


	云南省审计厅关于红河州历史文化文物保护资金资产专项审计调查结果公告
	云南省本级历史文化文物保护资金资产专项审计调查结果公告
	云南省审计厅关于昆明医科大学呈贡校区扩建项目竣工决算审计结果公告
	云南省审计厅关于普洱市2019年至2021年历史文化文物保护资金资产审计调查结果公告
	2022年昭通市审计查出问题整改跟踪专项审计调查结果公告
	2022年九大高原湖泊保护治理情况审计结果公告
	云南省审计厅关于G4216华坪至丽江高速公路大理连接线(大理段)工程项目竣工决算审计结果公告
	云南交通运输职业学院财务管理及往来款项情况专项审计调查结果公告

